
国华盛世福年金保险说明书

尊敬的客户，感谢您选择国华人寿保险，本说明书载明了保险产品的重要内容，为充分保证

您的权益，请仔细阅读本说明书内容。

在本产品说明书中，“您”指投保人，“我们”、“本公司”均指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一、投保示例：

华女士今年 40 岁，希望未来能保证生活品质，选择《国华盛世福年金保险》，5年交费，每

年交 10 万，合计 50 万，则华女士享有以下权益：

生存金：从 50 岁开始每年领取一笔生存金 24620 元，领取终身。

二、投保须知：

（一）被保险人：28 天-65 周岁（含）

（二）保险期间：终身

（三）交费方式：趸交、3 年年交、5 年年交

（四）购买须知：

趸交以 1万起售，千元递增；3年交、5 年交以 3000 起售，千元递增。

（五）备案编号：国华寿发[2018]215 号

三、保险责任：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我们承担如下保险责任：

（一） 生存保险金：

若投保时选择的交费期间为趸交或三年交，则自第五个保单周年日起，若被保险人

于本合同的每个保单周年日生存，我们按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给付生存保险金。

若投保时选择的交费期间为五年交，则自第十个保单周年日起，若被保险人于本合

同的每个保单周年日生存，我们按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给付生存保险金。

（二） 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身故，我们按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现金价值与本合同累计已交保险费

的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四、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被保险人故意自伤、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发生上述第（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其他权利人退还被保险

人身故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其他权利人按照被保险人、被保险人继承人的顺序确定。

发生上述第（2）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您退还被保险人身故时

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五、您享有的权益：

（一）犹豫期：从您首次收到本合同并书面签收之日起，有 15 日的犹豫期。在犹豫期内请

您认真审视本合同，如果您认为本合同与您的需求不相符，您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除本合同，

我们将会扣除不超过人民币 10 元的工本费后无息退还您所支付的保险费。

解除本合同时，您需要填写解除合同申请书，并提供您的保险合同及有效身份证件。自我们

收到您的解除合同申请书时起，本合同即被解除，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保

险责任。

（二）保险单的现金价值：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时起，本合同终止。我们自收到解除

合同申请书之日起 30 日内，向您退还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会遭受一定损失。

本公司重要声明： 本说明书所载资料供客户理解保险条款所用，各项内容均以保险条款为

准。

投保人声明：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理解本说明书。

投保人签名：

年 月 日


